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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梅州市食品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金苑食品（广东）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梅州市食品行业协会、广

东裕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梅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嘉应学院、汕头标

准化协会、泓润行集团有限公司、保仪商贸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梅花邨有限公司、澳门饮食业工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俊鹏、陈艺希、姚浩展、张珊、饶吉昌、赖院森、谢赤源、陈钢文、谢荣欢、

刘勇、杨静娴、朱宝寿、邹健玲、古勉辉、潘俊林、郭晓东、刘斯程、白卫东、李威娜、傅昶源、方一、

查澍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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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

装、运输和贮存、保质期、产品追溯、管理体系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3.1定义的非即食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的生产、检验及流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9303 熟肉制品企业生产卫生规范 

GB/T 27302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速冻方便食品生产企业要求 

GB/T 27341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 

GB/T 39947 食品包装选择及设计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  prepared dishes—hakka salt-baked chicken（hakka calted 

chicken） 

以鸡为主要原料，以葱、干沙姜、生姜、八角、饮用水和米酒等为辅料，加上盐、盐焗粉、芝麻油

等调味料调配成盐焗水；将鸡经浸焗、熟制、冷却、速冻（不速冻）后包装制成，需经加热后食用的预

包装产品。 

4 技术要求 

原辅料要求 

4.1.1 原料 鸡 

原料 鸡应符合GB 270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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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辅料  

辅料包括饮用水、葱、姜和八角等，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4.1.3 调味料 

调味料包括盐、盐焗粉、米酒、干沙姜和芝麻油等，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4.1.4 其他原辅料 

其他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生产要求 

4.2.1 生产卫生要求 

生产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4881、GB 19303和GB 31646的规定。 

4.2.2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见附录 B。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指标 

组织形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形态特征，外形规整。 

色泽 色泽呈微黄色，里肉鲜白。 

滋味、气味及口感 味道咸香，口感鲜嫩，皮爽肉滑，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口味还原度 具有盐焗鸡现制菜肴应有的口感和特征风味 

品质指标 

品质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品质指标 

项目 指标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0.25 

水分/（g/100g） ≤70 

氯化钠/(g/100g) ≤7 

安全指标 

4.5.1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同时符合GB 2762、《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

附属法例V）、《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23/2018号行政法规）的规定。 

4.5.2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应同时符合GB 2761、《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AF）

和《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2016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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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同时符合GB 29921、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2014

年8月修订本）和《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澳门特别行政区GL 009 DSA 2015）的规定。 

4.5.4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应同时符合GB 2760、《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BD）、

《食物内染色料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H）、《食物内甜味剂规例》（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U）、《食品中甜味剂使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2/2018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防腐剂及抗氧化剂使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7/2019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食用色素使

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30/2017号行政法规）的规定。 

净含量偏差 

净含量偏差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净含量偏差 

质量或体积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含量 (Qn) g或
ml 

允许短缺量 (T) g或ml 

Qn的百分比 g或ml 

0～50 9 — 

50～100 — 4.5 

100～200 4.5 — 

200～300 — 9 

300～500 3 — 

500～1000 — 15 

5 检验方法 

感官要求分析 

取适量试样（冻品需提前解冻）置于洁净的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其外观、色泽、组织形态、

检查有无异物。闻其气味，按包装或标签上标明的食用方法处理后，用温开水漱口，品尝和嗅闻，检查

其滋味和气味。 

将试样按包装或标签上标明的食用方法处理后，由感官评价小组（5位及以上专家评价员或优选评

价员）对照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现制菜肴的口感和特征风味对其口味还原度进行评价，讨论后形成

符合或者不符合的结论。 

品质指标检验方法 

5.2.1 过氧化值 

过氧化值按GB 5009.227规定的方法测定。 

5.2.2 水分 

水分按GB 5009.3规定的方法测定。 

5.2.3 氯化物 

氯化物按GB 5009.44规定的方法测定。 

安全指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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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标按4.5规定项目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进行检测。 

净含量偏差检验 

净含量偏差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6 检验规则 

组批 

在同一场所、同一投料、同一班次完成预处理、加工、包装等生产工序的同品种、同规格预制菜，

计为一个批次。 

抽样 

从成品库同批产品可食用部分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和留样的需要。 

出厂检验 

6.3.1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质量合格证的产品，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组织形态、色泽、滋味、气味及口感、杂质、净含量、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中规定的全部项目。型式检验每半年1次；有下列情况之一，亦应进行型

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时； 

b) 正式投产后，如原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判定规则 

6.5.1 出厂检验项目或型式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判为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6.5.2 出厂检验项目或型式检验项目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判为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7 标签标识 

产品标签应分别符合 GB 7718、GB 28050、香港《食物及药物（成分组合及标签）规例》（第 132

章附属法例 W)）和澳门《订定供应予消费者之熟食产品标签所应该遵守之条件》（第 50/92/M号）。 

运输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标识产品的净含量，同时标识解冻和食用方法。食用方法见附录 C。 

8 包装 

包装应符合GB/T 39947的规定。 

9 运输和贮存 

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混运。 

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严禁扔摔、撞击、挤压；运输时避免日晒、雨淋。 

产品运输、销售和贮存等食品经营过程应符合 GB 31646 的相关要求。 

10 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准贮运条件下，保质期限应符合产品明示的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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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追溯 

生产企业应建立产品信息化追溯系统，确保对产品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

追溯。 

12 管理体系要求 

生产企业应按照GB/T 27302、GB/T 27341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等体系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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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简介及图片 

盐焗鸡，是客家人的传统菜，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形成与客家人的迁徙生活密切相关，客家

人搬迁到一个地方，经常受异族侵扰，难以安居，被迫又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在居住过程中，每家每户

均饲养家禽、家畜。在迁徙过程中，活禽不便携带，便将其宰杀，放入盐包中，以便贮存、携带。到搬

迁地后，这些贮存、携带的原料可以缓解原料的匮乏，又可滋补身体。盐焗鸡就是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

运用智慧制作，并闻名于世的菜肴。 

梅州客家盐焗鸡是一种梅州特产，2021年9月被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列入2021年第

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

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

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可在国家相关平台上推广，

也可在产品包装上张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统一标识。 

 

图A.1 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产品图片 

 

图A.2 烹饪后的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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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生产工艺流程 

B.1 预处理 

B.1.1 将光鸡去除鸡杂毛，清除鸡内膛杂物，清洗干净；鸡脚掰入内膛，沥干水分备用。 

B.1.2 将姜切片，葱打结备用。 

B.2 浸焗熟制 

B.2.1 盐焗水制备 

在卤煮锅内加入辅料和调味料，煮至沸腾后，转中小火煲50 min，制成底味浓厚的盐焗水 

B.2.2 浸焗 

将鸡放入煲好的盐焗水里，待鸡腹腔充满盐焗水后将鸡提起，让其体内盐焗水充分溢出，反复三次。 

B.2.3 熟制 

B.2.3.1 大火煲至 95～98℃时转小火，用不锈钢箅将鸡压到汤面以下，确保受热达到均匀。 

B.2.3.2 熟制 30 min后起锅。 

B.3 冷却 

起锅后冷却至16～25℃。 

B.4 速冻（适用速冻产品） 

B.4.1 速冻前应将产品进行冷却降温，冷却后应立即放入速冻设备进行速冻，应建立速冻后产品进入

冷库前周转停留时间的管控制度。  

B.4.2 速冻前应先将速冻设备的温度降至-30 ℃以下。 

B.4.3 速冻完成后产品的中心温度应低于-18 ℃。  

B.4.4 速冻后应及时运送到成品冷库存贮，冷库温度应低于-18℃，温度波动要求控制在±2℃内。 

B.5 金属探测 

经预包装后的产品应通过金属探测设备进行金属成分探测。 

B.6 外包装 

B.6.1 产品包装应能在正常贮存、运输、销售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证食品安全性和食品品质。 

B.6.2 使用包装材料时应核对标识，避免误用。 

B.6.3 产品的包装操作应在温度低于25℃的环境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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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预制菜 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食用方法（示例） 

C.1 解冻 

从冰箱冷冻层中取出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预制菜，放入冰箱冷藏室或常温下缓慢解冻。 

C.2 加热（建议使用微波炉加热） 

为保证还原菜肴最佳风味，建议使用微波炉加热，去除包装后，将客家盐焗鸡（客家咸鸡）摆入盘

中，盖上盖，先微波炉小火预热约3 min，再加热至热透（约3 min）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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